
14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周年報告

集團行政總裁
報告書
李寶安

本人欣然進一步匯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業務進展。

香港電視廣播

二零一七年是本公司在過去十年所經歷最嚴峻的

年度之一。我們的業務受多方面挑戰，一方面是

香港的廣告市場低迷，另一方面是很多傳統業務

面對由數碼革命所引發的衝擊。

為了我們業務的長遠發展，董事局率先進行轉型，

從一個傳統的地面廣播機構轉化為一間具備強大

數碼分銷能力的媒體公司，隨時隨地在任何裝置

上提供任何內容。憑藉作為其中一家擁有龐大的

華語節目庫存的企業，無綫電視得天獨厚地已擁

有數量可觀的內容供其發展數碼業務，包括戲劇、

綜藝、紀錄片以及新聞資料庫。我們強大的製作

團隊及藝人資源以及宣傳平台亦是加快推動無縫

數碼轉型的重要因素。

「內容為王」依然是本公司的核心業務策略之一。

我們每年製作約23,700小時的節目供五條數碼電

視頻道播放。翡翠台維持其作為香港最受歡迎頻

道的領導地位。今年，我們為兩條頻道重新定位

以迎合觀眾的需要。互動新聞台易名為無綫新聞

台，以更強大的新聞報導及紀錄片作招徠。J5台易

名為無綫財經 •資訊台，致力提供財經相關及資訊

節目。現今我們的數碼頻道各具特色，針對不同

的觀眾群，但同時發揮互相補足的作用。

來自香港地面電視廣播的廣告客戶的收入為本集

團的最大收入來源。自二零一五年以來，由於廣告

市場經過多年迅速增長後開始整合而處於低迷狀

態，此分部業務因此受到影響。於二零一四年至

二零一六年期間，廣告收入錄得的累積跌幅超過

港幣700百萬元。然而，自二零一七年年初以來，

零售業銷售額指數錄得2.2%的溫和增長，令我們

相信經濟情況會轉趨樂觀。

數碼新媒體

myT V SUPER OT T服務自二零一六年四月推出以

來，用戶數目節節上升。這項業務已取得初步成

果。迄今為止，在香港使用此服務的用戶已累積

超過5.8百萬人，當中超過1.0百萬名用戶透過機頂

盒、約4.1百萬名用戶使用流動應用程式及超過0.7

百萬名用戶透過網站觀看相關內容。隨著越來越

多人使用這平台，我們的整體電視收視率也隨之

提高。myT V SUPER的整天24小時平均電視收視為

1.68點，本人很高興繼翡翠台後，myT V SUPER現

在成為香港第二個最多人收看的電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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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觀眾改變收看模式轉用myT V SUPER觀看內

容，我們已著手檢討向市場發布的電視收視率資

訊，並採用一致基準於播出後七日內整合該節目

在所有平台（地面、OT T、網絡及應用程式）的觀看

次數。我們相信這個方法可提供更公平的結果。

我們進一步預期，轉向OT T的觀看模式將會在未來

持續。

根據目前的發展速度，觀看myT V SUPER內容的人

數不斷增加，令我們的數碼廣告銷售蓄勢待發，我

們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起已實現每月收支平衡，

並預期由二零一八年起會錄得正面分部貢獻。

大台網社交媒體平台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推出，香

港及海外登記用戶及追隨者現已超過10.7百萬人，

正在迅速增加。這象徵著一個好的開始。

於二零一八年，我們將專注於提升myT V SUPER平

台的收入及加強其技術服務能力。我們將投放更

多資源豐富大台網的內容，包括增加內容營銷、

廣告宣傳及擴展至電子商貿業務，尤其於與客戶

合作方面，以及透過我們的中國內地生意夥伴推

出新應用程式  – 埋堆堆。隨著越來越多人觀看大

台網的內容，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全面收

回成本。

為中國內地製作節目

年內，我們已完成製作並於中港兩地播放首三套

聯合製作的劇集，分別為「踩過界」、「使徒行者2」

及「溏心風暴3」。有關電視劇不但在香港及中國內

地均取得極高的收視，更為本公司提供更高的製

作預算。這些製作的成績及迴響令我們十分振奮，

清楚證明了我們製作具香港特色而又廣受中國內

地目標觀眾歡迎的劇集的能力。於二零一八年，

我們將至少推出兩部全新的聯合製作劇集。

海外業務

在盜版內容猖獗的市場上，我們的海外業務仍取

得穩定發展。由於消費者選擇未經授權的內容，

無論是企業對企業模型還是企業對消費者模型均

受影響。我們正與執法部門合作，以最強力而迅

速的方式應對及維護市場秩序。年內，我們與新

加坡及馬來西亞的合作夥伴就執法及業務發展維

持緊密合作關係。我們與這兩位合作夥伴對未來

的分銷方向取決於數碼模式有著共同的信念。T VB 

Anywhere是全球分銷我們內容漸趨重要的產品。

於未來數月，我們將敲定中國內地及新加坡的各

項分銷協議。除了這些傳統市場外，我們亦會努

力發展越南及泰國等新市場的業務。

股份回購
誠如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所公布及二零一七

年二月十三日作出的修訂，本公司建議以要約價

每股港幣35.075元從合共438百萬股股份中回購
120百萬股（相當於約27.40%）（「要約」）。要約須

待（其中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

會」）授出清洗豁免方可作實。誠如本公司於二零

一七年中期報告所述，要約尚待本公司就證監會

收購及合併委員會（「委員會」）的若干決定（「委員

會裁決」）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的結果。這些

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的法

院聆訊中處理。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四日，法院容

許本公司申請司法覆核及頒令撤銷委員會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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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裁決確認了本公司按其原本提出的條款進行要

約的立場。

要約的其中一項條件為概無香港監管當局反對完成

要約。根據委員會的轉介，通訊事務管理局（「通

訊局」）通知本公司其正審查二零一五年及二零

一六年股權變動的兩項先前申請的相關事宜（「通
訊局評定」），而該評定完成的時間表尚未確定。

本公司通知股東其正就評定一事與通訊局合作，
但倘通訊局評定未能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即提出要約起計滿一周年）前圓滿結束，則其將

徵求證監會同意不進行要約。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注意到通訊局

評定仍在進行中，而通訊局評定的完成時間仍然

未能確定。因此，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

日宣布其已取得證監會同意不進行要約。與此同

時，本公司將繼續協助通訊局，務求盡快完成通訊

局評定。董事局將繼續評估本公司的各項選擇，

並於適當時候考慮是否再次提出股份回購要約，
或向股東建議替代交易以實踐本公司的商業目標。

按照證監會規定，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首

次公布要約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董事局公

布不進行要約的整段期間內，總額為港幣4,209百

萬元的現金（相等於要約支出）必須存放於銀行的

一個獨立的帳戶。這限制了本公司賺取高於商業

銀行正常定期存款利率的回報之能力。因此，於

整段資金限制期間，有關的利息回報未如理想。

前景

展望二零一八年，我們期望在中國內地開拓更多

聯合製作節目的商機及增加來自香港數碼新媒體

業務的貢獻。

李寶安

集團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